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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宣传贯彻新修订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局：

2023 年 12 月 29 日，国务院公布《关于修改〈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的决定》，自 2024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修订《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是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保护臭氧层和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对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以高

水平履约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全面深入宣传和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以下简称

新《条例》），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高度重视，深入学习领会

新《条例》在全面总结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十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聚焦履行国际环境公约新形势新要求，着力

构建完善全链条管理制度，强化法律责任，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

一是落实《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履约新要求。2021 年 9 月 15 日正式对我国生效的《蒙特利尔议定

书〈基加利修正案〉》，将对臭氧层无破坏作用的强温室气体氢氟碳化物纳入管控范围，并设定逐步削减的履约目标。

为适应这一变化，新《条例》将“消耗臭氧层物质”界定为“列入《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单》的化学品”，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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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对臭氧层有破坏作用”的限定性表述，并将履约国家方案名称修改为《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

尔议定书〉国家方案》。

二是完善创新管理制度体系。新《条例》在现行总量控制和配额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明确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规定的不需要申请领取使用配额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办理备案手续，进一步完善配额许可和备案管理制度。同时，明确禁

止将国家已经淘汰的消耗臭氧层物质用于受控用途；新增副产品管理要求，规定生产过程中附带产生的消耗臭氧层物质

和氢氟碳化物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置，不得直接排放；要求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生产、使用数量较大的单位等安

装自动监测设备，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是加大处罚力度震慑违法行为。全面提高违反规定生产、使用、泄露和排放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等行为

的处罚力度，增加责令停产整治或者停业整治的处罚方式，丰富处罚种类。新增对通过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消

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进出口配额、进出口审批单、进出口许可证行为的处罚，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进出口管理。将

受到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促进企业自觉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深刻理解新《条例》出台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领会修法思路和重点内容，

准确理解和把握各项新制度、新措施、新要求。

二、广泛宣传，扩大覆盖面和影响力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按照新《条例》要求，结合自身职责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实际，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平台

和载体广泛宣传，提高生态环境系统以及社会各界对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工作的认识，增强涉消耗臭氧层

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生产、销售、使用、进出口、维修、回收、再生利用、销毁等企业的守法意识，自觉履行法定义务，

切实保障新《条例》的贯彻落实。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将新《条例》纳入学习和培训计划，加强对执法监管人员的专业培训，全面提升消耗臭氧

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管水平。

三、完善配套，保障落地见效

我部将按照新《条例》规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拟订《中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物质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国家

方案》，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修订《消耗臭氧层物质进出口管理办法》，制修订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生产、

销售和使用管理、建设项目管理及重点单位监管的规范性文件。做好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配额许可和备案管理。

推动解决新《条例》实施过程中发现的突出问题，保障新《条例》落地见效。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抓好新《条例》及相关配套文件的落实，结合地方工作实际，建立完善地方管理体系。

四、强化执法，全面贯彻落实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将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监管相关执法活动纳入日常环境监管执法计划，持续做好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根据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特点，创新监管手段和机制，

严格依法查处相关违法行为，提高执法效能和依法行政水平。要主动与其他有关部门和司法机关沟通协调，建立健全衔

接联动机制，共同推动新《条例》的有效实施。

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做细做实各项工作，真正学习

好、贯彻好、执行好新《条例》，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密的法治，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管理，保护

臭氧层和生态环境，保障公众健康，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生态环境部

2024 年 2 月 3 日

（此件社会公开）

抄送：大气司，执法局，对外合作中心。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4 年 2 月 4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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